
是否使用类似的标志进行商标侵权？

产品名称 是否使用类似的标志进行商标侵权？

公司名称 快创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中山西路2368号华鼎大厦2904室

联系电话 131****7517 131****7517

产品详情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注重企业品牌的发展，但是商标侵权案件仍然屡禁不止，“康帅傅”、“六
只核桃”、“红午”⋯⋯

不经常接触的人可能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名字。两个产品，名字差不多，包装差不多是不是印刷错了呢
？

诶，告诉你还真不是，这属于“山寨”这是侵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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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商标

商标是商品的生产者、经营者在其生产、制造、加工、拣选或者经销的商品上或者服务的提供者在其提
供的服务上采用的，用于区别商品或服务来源的，包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颜色组合
和声音等，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具有显著特征的标志，是现代经济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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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侵权案件

我们分享一个商标侵权案件，就是阿迪达斯（Adidas America Inc.）诉玮伦鞋业（Payless Shoesource
Inc）。



阿迪达斯是一家的鞋业公司，它的三条纹标识从1952年就开始使用，后来注册成为驰名的商标。

玮伦鞋业也是一家老牌公司，成立于1956年，但是它模仿阿迪达斯，使用两条或四条条纹作为自己产品
的标记。

两家公司曾经达成协议，玮伦放弃使用它的条纹标识。

但是在2001年，玮伦再次在它的产品上加上条纹，这次阿迪达斯把玮伦告上法庭，经过多年的缠讼，在2
008年陪审团审视了268类玮伦的条纹商标产品，一致裁定玮伦仿冒了阿迪达斯的商标，判决玮伦公司败
诉，罚款为其利润1.37亿美元，加上惩罚性赔偿1.37亿美元和其他费用，总计3.046亿美元，也就是相当于
一条阿迪达斯的条纹罚了它一亿美元。 

商标权是经营者通过商标注册取得的商标专用权，在一定条件下具备排斥他人对相同或近似商标在相同
或者类似商品或服务上的使用。

那么，如果你看上一个名字感觉特别好，但是经查询别人已经注册并已取得商标专用权，那么这种情况
下还有机会使用这个商标吗？

答案是可以的，其中两个合法且和平一些的途径有：通过签订商标转让合同获得他人注册商标；以及与
商标权人签订商标许可备案通过许可。

即根据《商标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商标注册人可以通过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
商标。

当然途径不止这两种，别的途径可以咨询商标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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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商标近似原则有哪些？

1、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

一般注意力，是指消费者或者潜在的消费者在一般情况下给予的关注度。



在经营活动中，一般注意力会根据消费者个人爱好、文化水平、生活经验等因素的不同，对某种商品或
者服务的认知会产生不同。

如果对商品或者服务从来没有接触甚至并不知晓，那么商标是否构成近似，对该主体而言不具有任何利
害关系，因为该主体没有成为该商品相关公众的可能性。

2、既要对商标的进行整体比对，又要对商标主要部分进行比对

比对应当在比对对象隔离的状态下分别进行。比较两商标是否构成近似，不仅需要考察商标每一部分的
组成要素，也需要从整体外观来判断。

《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中对近似商标做出了详细说明，在容易导致混淆的前提下，如果中文商标汉字
构成相同或者相近，仅字体或者涉及、注音、排列顺序不同，则构成相似。

3、判断商标是否近似，应当考虑请求保护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度

在大部分案件中，需要请求保护的商标大多是在该商标所核准使用的行业领域形成了一定的度，导致混
淆的情形不仅包括消费者对商品服务来源的混淆，还包括误认为他人商品与注册商标具有某种特定联系
。

而产生这种联系的原因就在于经营者在实际使用商标的过程中，其商标的影响力会产生一定的扩张或者
转移，致使消费者认为该商标经营者具有拓宽市场的潜能或者可能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知识产权作为企业实力的一部分应当良性发展，尽早打造自己的企业品牌，切记不
可故意使用与他人已获权的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志混淆误认，扰乱市场，以达到自己获利的目的，否则
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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